[bookmark: _GoBack]扬州大学关于坚持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制度的规定
（扬大委组〔2018〕2 号，2018 年 1 月 17 日印发）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提高党支部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
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和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支部工作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制度作如下规定：
第一条 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会、党小组会，上好党课。
第二条 党员大会是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，一般每学期不少于 2 次，也可根据工作需要，适当增加会议次数。
第三条 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(一)学习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 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研究决定本单位贯彻落实的计划和措施。
(二)对支委会的工作进行审查和监督，听取和审查支委会工作报告、计划、总结，并讨论通过。
(三)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，联系实际，讨论决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(四)讨论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事宜。
(五)评选并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先进，对犯有错误的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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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不合格党员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
(六)选举支部委员会和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；讨论罢免、撤换不称职的支部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(七)讨论上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和支部委员会提交的 其他主要问题。
第四条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不少于 1 次，也可根据工作需要，随时召开。
第五条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(一)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和决定。
(二)党支部工作的计划、总结，重要活动的安排部署等。(三)本单位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教育管理。(四)发展党员。
(五)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保证完成本单位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生产、服务等各项任务。
(六)对党员的奖惩。
(七)工会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有关问题。(八)关于党支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。
(九)其他相关内容。
第六条 党小组会是党员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一般每月不少 1 次。党员人数较少或未划分党小组的支部，也可采取支部大会的形式。

第七条 党小组会的内容包括：
(一)组织党员学习，重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学习上级党组织的决议、决定。
(二)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党支部决议和决定，制订完成各项任务的措施。
(三)听取党员关于思想、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汇报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的思想工作。
(四)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帮助党员发扬成绩、克服缺点、纠正错误，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(五)根据党支部的部署，向党员分配布置工作。
(六)讨论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及预备党员转正问 题。
(七)讨论违纪党员的处理问题。
(八)进行党员鉴定、民主评议，评选优秀党员。
(九)分析师生员工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和生活情况，密切同群众的联系，研究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
第八条 党课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主要形式，是党支部活动的重要内容。党课教育每学期不少于 2 次，党员应全部参加；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，也可以吸收他们听党课，进行有计划的培养。

第九条 党课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(一)结合中心工作对党员进行形势政策教育。(二)对党员进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教育。
(三)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方略的教育。
第十条 本规定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扬州大学关于坚持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制度的规定》（扬大委组〔2004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